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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所產生或因依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NINGBO JOYSON ELECTRONIC CORP.
寧波均勝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699）

2025年第一次臨時股東會投票表決結果

茲提述寧波均勝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12月5日的2025年第
一次臨時股東會（「臨時股東會」）通告及通函（「通函」）。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
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臨時股東會已於2025年12月24日（星期三）上午9時30分於浙江
省寧波市國家高新區清逸路99號舉行，且於臨時股東會上提呈的所有決議案已獲
正式通過。臨時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以現場投票和網絡投票（僅適用於A股股
東）相結合的方式召開，由本公司董事長王劍峰先生主持。本公司全體董事均出
席了臨時股東會。

於臨時股東會舉行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1 ,550 , 770 , 563股（包括
1,395,670,563股A股和155,100,000股H股），其中，1,538,106,548股股份賦予持有
人權利出席臨時股東會並於會上就決議案表決贊成、反對或棄權，本公司回購專
用證券賬戶中的12,664,015股A股（「庫存股份」）不附帶表決權。本公司並未就上
述庫存股份於臨時股東會上行使表決權。

出席臨時股東會的股東及其代理人共 1 ,256人，共代表本公司有表決權股份
646,119,066股，佔本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約42.01%；其中，A股股東及其
代理人1,255人，共代表本公司有表決權股份626,554,869股，佔本公司有表決
權股份總數的約40.74%；H股股東及其代理人1人，共代表本公司有表決權股份
19,564,197股，佔本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約1.27%。

據本公司合理查詢後所知，概無股東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須於臨時股東會上放
棄投票或放棄投票贊成任何決議案。概無任何股份實際表決但未予計入表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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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臨時股東會上提呈的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特別決議案
有效票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1. 關於變更公司註冊資本及修訂
《公司章程》的議案

645,590,266

(99.9182%)

317,100

(0.0491%)

211,700

(0.0327%)

2. 關於取消監事會等事項及修訂
《公司章程》的議案

645,544,166

(99.9110%)

366,500

(0.0567%)

208,400

(0.0323%)

3. 關於修訂公司《股東會議事規
則》的議案

643,956,426

(99.6653%)

1,920,240

(0.2972%)

242,400

(0.0375%)

4. 關於修訂公司《董事會議事規
則》的議案

643,915,426

(99.6589%)

1,949,140

(0.3017%)

254,500

(0.0394%)

普通決議案
有效票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5. 關於修訂公司《獨立董事制度》
的議案

643,970,926

(99.6675%)

1,892,940

(0.2930%)

255,200

(0.0395%)

6. 關於修訂公司《關聯交易管理辦
法》的議案

643,895,526

(99.6559%)

1,912,740

(0.2960%)

310,800

(0.0481%)

7. 關於修訂公司《募集資金管理規
定》的議案

643,883,926

(99.6541%)

1,966,640

(0.3044%)

268,500

(0.0415%)

8. 關於修訂公司《會計師事務所選
聘制度》的議案

643,947,466

(99.6639%)

1,950,200

(0.3018%)

221,400

(0.0343%)

9. 關於修訂公司《對外擔保管理制
度》的議案

643,835,026

(99.6465%)

2,023,140

(0.3131%)

260,900

(0.0404%)

10. 關於附屬公司之間提供擔保的議
案

571,701,046

(88.4823%)

74,161,420

(11.4780%)

256,600

(0.0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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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第1至4項決議案為特別決議案，已獲得出席臨時股東會的股東（包括其代理
人）所持表決權的三分之二以上通過；上述第5至10項決議案為普通決議案，已獲
得出席臨時股東會的股東（包括其代理人）所持表決權的過半數通過。

臨時股東會的決議案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3.39(4)條及《公司章程》投票表決。根
據《上市規則》，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臨時股
東會上擔任H股投票的監票人。

根據北京金誠同達（上海）律師事務所出具的律師見證結論意見，臨時股東會的召
集、召開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東會規則》等有關法律、法規和規範性
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規定，召集人及出席會議的人員資格合法有效，
表決程序合法，通過的決議合法有效。

承董事會命
寧波均勝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執行董事
王劍峰先生

中國寧波，2025年12月24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i)執行董事王劍峰先生、陳偉先生、李
俊彧女士及蔡正欣先生；(ii)非執行董事朱雪松先生及周興宥先生；及(iii)獨立非
執行董事魏學哲教授、魯桂華教授、余方教授及席絢樺女士。


